
“好运喷雾”“爱因斯坦的脑子”等情绪商品在电商平台热销，专家认为——

售卖情绪虚拟商品 售卖规则不可虚无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以“好运喷雾”“爱因斯坦的脑子”

“骂醒恋爱脑”等为代表的无厘头商品在一些

电商平台上热销。这些产品仅仅提供情绪价

值，但并不实际具备这样的效果，也无法实际

发货。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针对

这类情绪虚拟商品的有关规范，但专家认为，

规则仍不能缺失，平台方应加强商品合规性

检查，商家也要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情绪虚拟产品走俏

近日，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好运喷

雾”的商品热销，引发网民广泛讨论。在商品

详情页显示，“喷一喷烦恼全消除，都说好

用”，并附有提示：该商品为虚拟商品、无须物

流发货，需要买家直接确认收货。娱乐项目，

不喜欢可以退款，介意者慎拍！

前不久，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在京大

学生张宇婷告诉记者，在考研前几天，为了给

自己的考试增添积极心理暗示，她购买了“好

运喷雾”，价格为 0.5元。据介绍，这款产品主

要是提供娱乐聊天服务，买家可以去找客服

聊天。

记者了解到，近期诸如“好运喷雾”等提

供情绪价值的虚拟商品不断走俏，售价仅几

分钱到几元钱不等，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

每到考试季，“offer 好运喷雾”“考编上岸”等

具有祈福意味的虚拟商品销量都会迎来一波

暴涨。这类商品实际上并不发货，消费者通

常明知商品并不真实存在，只是通过购买这

种正向的心理暗示来缓解个人压力，获得情

绪价值。

“爱因斯坦的脑子”这款产品尤其火热。

卖家宣称“付款后自动长到大脑上”“智商＋

1”“可送亲朋好友”等。记者在某网购平台发

现，一家售卖“爱因斯坦的脑子”的店铺销量

竟达数万之多。购买时，可以从 24款子产品

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价格从“通用智商+

1”（售价 0.01元）到“恋爱智商+1000”（售价 5

元）不等。

看似开玩笑一般的商品，却能够在市场

上爆火。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倩认

为，这折射出来的是当代年轻人对情绪价值

的追逐。“当下年轻人越来越注重对自我情绪

的观察和释放，消费者花钱购买的不是真正

的‘聪明’‘幸运’‘爱情’‘财富’，而是自身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销售有无法律依据

法律界人士认为，虚拟的商品虽然能够

带来精神上的舒缓，但在现实世界中仍然要

受到法律的质问。那么，在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下，销售这类情绪虚拟商品有相关依据吗？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熊超律师告诉记

者，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针对这类情绪虚拟

商品的规范。实践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如商家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商标、品牌或版权

等，可能导致法律纠纷，使品牌形象受损。其

次，一些虚拟商品可能涉及赌博、色情、违反

社会公序良俗等不良信息，对社会造成负面

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陈忠云教授认为，很多“无

厘头”商品存在夸张描述的情形，如“下单后

爱因斯坦的脑子自动长在自己身上”“拍下后

成为逢考必过的大神”等，对于部分消费者来

说，可能容易引起误解。“如果是认知能力较

低的小学生在平台上看到这样的叙述，若不

具备充分的分辨能力，他们有可能信以为真，

那商品就有虚假宣传的成分。”

在市场分析师刘欢看来，仅仅提供了看

不见摸不着的所谓情绪价值，就凭空获得不

菲的销售额，未免会让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一方面还需要法律加以规范。“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情绪虚拟商品只有以假乱真，一本正

经地宣传本身做不到的增长智力、转运等效

果，才能让消费者买单，其行为游离于法律规

定之外，完全依靠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心照

不宣的默契才能运转。”

虽然销售火热，但近期也有一些购买者

对情绪虚拟商品提出了质疑。消费者小郑告

诉记者，他买了一款情绪虚拟商品，但是商家

连介绍中写的祝福语都没有发送，联络商家

也只有机器人给出的预设回答，十分敷衍，

“虽然价格不贵但仍有上当的感觉”。

专家：规则不能缺失

有专家认为，商品可以虚拟，但规则万万

不能缺失。

熊超建言，在目前没有专门对此立法的

情况下，电商平台首先应加强对虚拟商品的

安全性和合规性的检查，确保商品内容健康

向上。“平台一旦发现商品没有获得经营许

可，或属于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

或服务，应依法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

陈忠云表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经营者有提供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

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商家要对商品进行详

细叙述，并提醒消费者仅提供情绪价值，保证

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陈忠云

还提醒消费者，购买时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不要轻易转账或线下见

面，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伤害。

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呼吁，商家或平台在

售卖虚拟商品时，应当在商品宣传页面说明

商品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通过对相关虚拟商

品进行统一标注或下单时进行提醒等方式，

明确告知消费者所购商品的特殊性，从而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以免发生消费纠纷。有关

平台应当切实履行管理义务，密切关注这一

新兴消费品的投诉舆情，结合实际对其管理

售后拿出章程，让虚拟商品有规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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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案G

假期在家处理工作
可以要求加班费吗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姜伟 张祖明

因为教师岗位的特殊性，寒暑假期间学

生放假在家，老师不用到校授课。然而，现

实中个别民办学校在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

时，将寒暑假排除在合同期限之外，并以此

作为不承认放假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

依据。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学校与教师之间因劳动合同分

段拆分引发的纠纷。

【案情回顾】

王老师在某民办小学从事教师工作。

每学期签订一次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

限均是从每学期开学到放假前，不包括寒

暑假。

双方首份劳动合同从 2015 年 9 月 1 日开

始。其间学校曾为王老师缴纳过半年社保

（涵盖了一个寒假），并曾向他发放过寒暑假

三个月工资合计 1500元。

最后一份合同到期后，因部分年级停止

办学，学校通知王老师不再与其续签合同，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2年 6月 30日终止。

后王老师申请劳动仲裁，裁决结果为，

其与某民办学校自 2015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 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校方应支付王老

师经济补偿金 17270元。

学校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姑苏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作为教师，王老师每

年寒暑假无须到校上课是该岗位的本身特

征决定，并非劳动者自身原因所致。

虽然学校与王老师在每学期开学时都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不包括寒暑

假，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曾办理过离职手

续，或王老师在每学期结束后与学校解除劳

动关系，又在下学期开学时重新建立劳动关

系的情形。

结合学校曾为王老师缴纳过的社保，以

及向其发放寒暑假工资的事实，法院认定王

老师与学校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不因双方劳

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中断而中断。故依法确

认双方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学校应支付王老师经

济补偿金 17270元。

后学校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编辑您好！
我是一名办公室文员，平时工作时间早 8 晚 5，基本

不需要加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很多工作内容都

可以在网上进行。

马上春节放假了，我一边想安心休假，一边又可能随

时需要通过网络处理临时的工作任务。请问，像我这种

情况，春节假期，在家工作算加班吗？如果算加班，我应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吉林 王女士

王女士您好！
依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加班是指用人

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

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

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

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对于标准工时制的劳动者来说，凡是在法定工作时

间之外的工作都应当算为加班。

同时，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

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如果是用人单位安排您春节期间在家工作，应当算

是加班，但这需要与单位协商，由单位说了算。您也应当

保留好加班证据，比如用人单位主张加班时的电话录音、

微信聊天记录等。

如果您的工作既不是用人单位的要求，也没有用人

单位认可的加班记录，而只是自愿加班的情况，则不属于

加班，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加班费。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雨琦

癌症患者被电缆绊倒后死亡引纠纷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2022年夏天，小刘驾驶汽车起重机进

行树木修剪时，不慎将电缆刮断。患胃癌晚期的老王骑行通过

此地时，被电缆绊倒摔伤，3个月后去世。老王妻儿将小刘等各

方诉至法院。日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判决小

刘赔偿老王家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5万元。

案发次日，老王前往医院，被诊断为胫骨及脚踝骨折，摔伤

后其共住院五次。此外，老王在本次摔伤前已是胃癌晚期，需

要进行胃癌维持化疗。3个月后，老王去世。

庭审中，老王妻儿申请对老王摔伤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

系、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经鉴定，老王绊倒摔伤与其死亡之

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伤原因力大小为轻微。

法院经审理，判令小刘赔偿老王妻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

费、交通费、医疗辅助器具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3.5万元。

法官认为，小刘作业中将电缆刮断，即负有整理线缆、维护

现场秩序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未采取合理措施，对老王因本次

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老王在骑行过程中未

能谨慎观察路况，及时避险，亦有过错，负 40%责任。

阅 读 提 示
目前我国没有明确针对情绪虚拟商品的规范。实践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商

家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商标、品牌或版权等，可能导致法律纠纷，使品牌形象受损。其次，一

些虚拟商品可能涉及赌博、色情、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不良信息，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为您释疑

平台疑似泄露个人信息被判担责
本报讯（记者周倩）近日，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消费者诉电商平台泄露

个人信息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法院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要求电商平台在其官方网

站首页以公告形式向消费者赔礼道歉。

刘某多次通过某电商平台购买海外商

品，其真实姓名仅在下单时向平台提供，而

在收件人姓名处，刘某均使用了化名。从

2021 年 11 月下旬开始，刘某在该电商平台

下单后,多次接到海外电话。当地反诈中心

发来电话以及短信的提示，提醒刘某所接的

极可能是诈骗电话。这些诈骗电话能够清

楚地知道刘某的订单号码、真实姓名、电话、

地址等，侵犯了个人隐私和个人生活安宁，

刘某因此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电商平

台赔礼道歉。

某电商平台认为，公司已经制定了一系

列的规章制度，从软件、硬件等方面对个人信

息进行了保护，刘某个人信息存在物流等多

个环节泄露的可能性。

一审法院认为，目前无证据显示诈骗方

知晓的个人信息内容为电商平台所独有或者

提供，驳回了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某不

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

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

责任。某电商平台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该

平台提供了一般性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能证

明尽到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职责。推定某电

商平台对刘某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存在过

错，故支持了刘某要求电商平台赔礼道歉的

诉求。

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限并

不完全等同于劳动合同的约

定期限。

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

根据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对

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限进行审

查与判断，并不完全以劳动

合同的约定期限作为唯一认

定依据。

该案中，虽然学校与王

老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以学

生每学期的开学与放假日期

作为合同起止时间，但确认

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应秉持

事实认定原则，须根据劳动

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依法认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因此，在无充分证据证

明寒暑假期间王老师确与学

校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法院认定王老师与学校的劳

动关系存续期限并不因双方

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中断而

中断，寒暑假期间双方之间

依然存在劳动关系。

未经法定代表人同意或追认

与未成年人签订直播协议无效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近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一起未成年人和某传媒公司的合同纠纷案，该公司与未成年

人签订纷繁复杂的直播协议，法院认定协议未经过其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应属无效。

某传媒公司与洪某于 2021 年 3 月 6 日签订《娱乐主播经

纪全约协议》，约定洪某同意传媒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担任洪

某独家的经纪公司，独家享有洪某的全部主播以及娱乐事业

的经纪权；合作期限三年；传媒公司从其介绍的演艺活动及相

关业务所获得的收益中收取佣金等诸多事项。2022年 7月 17
日后，洪某不再在抖音平台直播，传媒公司遂以洪某违约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洪某支付违约金 30万元及律师费。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时，洪某未

满十八周岁，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属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洪某的签订行为须经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或追认后才产生法律效力，洪某的法定代理人已明确表示对

该协议不同意且不予追认，故《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无效。

法院判决驳回某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00余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受害者领到钱款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费季为）近日，吉林省

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执行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

案金额 600 余万元，受害群众 200 余人，大多是年近七旬的老

年人。执行干警千方百计查找可执行财产，并分期分拨将执

行款发放给受害群众，让老人们过个安稳年。

据了解，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7 月，在吉林省某旅行社

经理许某、该旅行社四平营业部经理王某的组织领导下，该旅

行社四平营业部以投资旅游产品及投资养牛名义为诱饵，通

过讲课、发宣传单等方式，向不特定群体进行虚假宣传，以高

收入、高回报、有保障等保本返利方式，向 208 名集资参与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共计 6342569 元，已返还金额 120810
元，尚未兑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共计 6221759元。

2022年 7月 25日、8月 10日，公安办案民警相继将王某和

许某抓获归案。经法院审理，二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的

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资

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月 31日，部分劳动者代表和被执行人公司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办理完领
款确认手续后，欠薪的员工陆续收到了应得的工资。

春节前夕，为了让劳动者安“薪”过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顺利执行到位89.8万元
案款，成功帮助17名劳动者拿到劳动报酬。 黄诗亮 摄

让劳动者安“薪”过年


